
暨阳湖南排及泵站阀门维修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

一、招标条件

本暨阳湖南排及泵站阀门维修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自筹资金:10万元， 招标人为张家港市暨阳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1）建设地点：暨阳湖; （2）建设规模：金属网栏拆除更换、格栅提升机除

锈刷漆、电动插板阀维修保养等； （3）工期要求：30日历天（具体开、竣工时间以合同约

定为准）。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暨阳湖南排及泵站阀门维修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暨阳湖南排及泵站阀门维修工程:

1. 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建造师二级（含）以上和有效的建筑施工企

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项目负责人不

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

纳社会保险或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2）项目负责人

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

案之日已满 6 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

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

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3.其他要求：

（1）近两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企业和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串通投标、弄虚

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等有关部门行政处

罚的；

（2）近一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企业没有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不含项目

负责人多投多中后放弃）、不与发包人订立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的；

（3）近三个月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企业没有因拖欠工人工资被招标项目所在地

省、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4.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发包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但设计施工总承包的除外；

（3）为本标段的监理人；

（4）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5）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6）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7）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8）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9）被责令停业的；

（10）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11）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2）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13）投标保证金未按要求提交的

（14）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

程的

（15）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

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16）拟派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17）根据《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

的实施意见》（苏信用办（2018）23号）文件，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且在联合惩戒期限内

的；

（18）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筑企业资质动态监管工作的公告》

（〔2018〕第 6 号） 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我市建筑业

企业动态核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苏住建建【2020】15 号）相关规定，投标人投

标所用资质核查结果不达标的

（19）依法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10-10 08:30到2024-10-15 17:00

获取方式：请申请人到张家港保税区宏宇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国泰北路15号3

楼财务室）获取招标文件，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交：申请书（格式自拟，包含邮箱号码、联

系电话、联系人姓名）,获取招标文件的经办人必须为本企业在职职工，出示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并附有本单位法人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本单位为其缴纳的近三个月

（2024年6月至8月）的社保证明，以上提供的所有复印件按序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10-21 09:3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10-21 09:30

开标地点：张家港保税区宏宇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一楼开标室（张家港市国泰北路15号）

七、其他

1.公告期限：2024年10月10日08时30分至2024年10月15日17时00分。

2.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

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3. 本次招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张家港市暨阳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杨舍镇暨阳湖生态园

联  系  人： 葛涤非

电  话： 13913604536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张家港保税区宏宇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张家港市国泰北路15号

联  系  人： 朱小燕

电  话： 13862265174

电  子  邮  件： 615956240@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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